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第二十一屆第六次監事會議紀錄 
日    期：112年 8月 12日(星期六) 18時 30分 

地    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17巷 7弄 7號 B1 

出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9人，出席 7人，請假 2人。 

常務監事：蕭達湧、陳薇淑共 2人。 

    監事：陳律謀、曹偉偉、陳星次、陳伯德、郭傑儀 5人。 

請假人員： 

常務監事：陳輔弼 1人。 

    監事：許君薇 1人。 

主席：蕭達湧常務監事                                  記錄：林千雅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報告：第 21屆第 5次監事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三、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曹偉偉監事 

案由：有關曹偉偉監事請辭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原任秘書長鄒政珉先生因身體因素於 112年 7月 31日請辭。 

二、理事長委請曹偉偉監事擔任秘書長，因監事不得為本會工作人員，

曹偉偉先生於 112年 8月 1日提請辭去監事一職。 

三、參考相關法規，本會可不須另外補選監事。 

決議：照案通過，請秘書處依法核報相關單位。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 
 


